
关于兴国县 2021 年度项目和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重点评价情况

根据《中共兴国县委 兴国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实施意见》（兴发【2020】13 号）、《推进全县

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工作方案》的通知（兴财字【2022】

21 号），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升预算管理水平，

我局采取聘请第三方对 19 个项目支出及 16 个部门（单位）

整体支出实施了财政重点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381322.91 万元，经

过综合评价，19 个项目支出的平均得分为 87.25 分，最高

94.76 分，最低 80.64 分；16 个部门（单位）整体支出平均

得分为 84.56 分，最高 89.35 分，最低 71.7 分。针对本次

重点评价结果，我局已出具《关于反馈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财

政评价情况的函》至相关单位按要求整改，真正做到了“评

价有结果，结果有反馈”。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评价结果总体情况来看，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通过相关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的共同努力，以结果为导

向的预算绩效管理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县所有部门（单

位）在广泛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过程中，逐步树立了绩效

管理的理念，绩效管理意识不断提高。大部分项目主管部门

和单位资金管理使用较为规范，大部分项目绩效目标能较大



程度得到实现。但是，通过重点评价，也发现了当前财政资

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少数部门和单位重分配轻

监管、重投入轻产出的现象仍存在，部分项目执行不够规范、

管理不尽到位，资金支出进度较慢，资金绩效有待提升等。

此次重点绩效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年初绩效指标设置

不规范、不严谨，二是相关数据指标不准确，三是绩效目标

设定模，四是未制定相关项目管理制度。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及建议

（一）推动预算绩效信息公开。完善绩效信公开机制，

每个部门至少选择一个项目的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逐

步将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公开;同时推动重大政策项目、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向社会公开。

（二）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按“花钱要问效、有效

多安排、低效多压减、无效要问责”原则，重点加强评价结

果的应用，对绩效好的政策和项目原则上优先保障，对绩效

一般的政策和项目要督促改进，对交叉重复、碎片化的政策

和项目予以整合，对低效无效资金予以削减或取消，对长期

沉淀资金予以收回，并按照有关规定统筹用于亟需支持的领

域。

（三）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考核。进一步修改完善政府综

合绩效考核中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考核指标体系，通过考

核增强部门主体责识，调动单位积极性，不断提高财政资金

绩效。

（四）提高第三方评价质量，通过政府采购等规范程序，



引入和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加强执业质

量全程跟踪和监管，不断增强第三方绩效评价的客观性、公

正性和专业性。

兴国县财政局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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